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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研究
———宮廷樂師魯仲賢及其中國報導（1743～ 1747） *

柯　 卉

［提　 要］ 1715 年，羅馬天主教會就中國禮儀爭端給出定論，清廷幾乎同步出台禁教國策。 宮廷傳

教士是清廷禁教時期的特殊存在。 作為該群體的增援力量，德意志耶穌會士魯仲賢於 1741 年抵

京，以音樂才能服務宮廷。 魯仲賢完成於 1743～1747 年的四篇中國報導，從傳教士和歐洲人的角度

報導中國新聞。 其中既有“南堂”復建、求雨成功、乾隆視察欽天監之類的好消息，也有 1743 年澳門

危機、1746 年福安教案之類的壞消息。 上述報導表明後“禮儀之爭”時代，歐洲傳教士作為中國信息

的傳遞者，仍然發揮重要作用。 魯仲賢的中國報導有兩處細節值得關注：其一，對欽天監建制的完

整介紹，彌補此前已有報導的欠缺；其二，指出引發 1743 年澳門危機的案犯並非“夷人”，而是葡化

華人，該說法罕見於中文文獻，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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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 年與 1720 年，教廷特使兩度訪華，希望解決爭論已久的中國禮儀爭端，並說服中國皇帝

允許歐洲人傳教，兩次外交會談並不成功。 教廷態度強硬，1715 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頒佈通諭

《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1742 年，教宗本篤十四世頒佈通諭《自上主聖意》（Ex quo singlari），重
申 1715 年通諭，禁行中國禮儀，禁用“上帝”、“天”稱呼惟一真神，並禁止教內人士再行討論中國禮

儀相關問題。 清廷對在華傳教活動的政策也日趨明確，康熙晚年改變寬容默許態度，規定傳教士必

須領“票”，方可在中國繼續傳教；自雍正朝開始，清廷厲行禁教，驅逐緝拿 “非法”入境的歐洲傳教

士，但宮廷傳教士不在驅逐之列。 禁教時期，朝廷仍不時徵召有技能的歐洲人上京。
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通音律、工書法的大臣張照回稟皇帝：“臣問得西洋人在京師明於樂

律者三人。 一名德理格，康熙四十九年來京；一名魏繼晉①，乾隆四年來京；一名魯仲賢，今年十月

內新到。 德理格年已七十一歲，康熙年間考定中和韶樂，纂修《律呂正義》時，伊亦曾預奔走，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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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較二人為明白，但曾經獲罪放廢，理合聲明。 魏繼晉略能漢語，魯仲賢新到，言語不通。 考其

樂器，大都絲竹之音居多，令其吹彈，其音不特不若大樂之中和，較之俗樂更為噍殺促數；但德理格

能以彼處樂器作中國之曲，魏魯二人倚聲和之立成，可知其理之同也。”② 德理格 （ Theodorico

Pedrini）是遣使會士，奉傳信部派遣於 1710 年抵華，參與纂修《律呂正義》，為康熙譜寫 12 首奏鳴

曲。 在“禮儀之爭”中，德理格支持教宗特使鐸羅，主張禁止中國禮儀習俗，後被捕入獄。 雍正即位

後釋放德理格，並恩准他在京城建立居所和禮拜堂（今北京“西堂”）。③魏繼晉（Florian Bahr）為耶

穌會士，1739 年抵京，參與編撰乾隆《華夷譯語》，負責其中的德漢雙語詞匯表編撰，受到後世學者

關注。④相比較之下，魯仲賢（Joannes Walter）顯得默默無聞，⑤1741 年來華，1759 年終老北京，葬於

北京滕公柵欄墓地，沒有著述存世。 不過，保存在耶穌會輯刊《新世界信使》 （ Der Neue Welt⁃
Bott ）⑥當中的魯仲賢書信，特別是 1743～1747 年以書信形式完成的年度中國報導，確定魯仲賢作

為後“禮儀之爭”時代中國信息傳遞者的地位。 本文的敘述即以魯仲賢的中國報導為重點。

宮廷樂師魯仲賢自印度來華

魯仲賢本名若望·瓦爾特，1708 年生於波西米亞地區（今屬捷克），加入耶穌會波西米亞會省。
魯仲賢奔赴遠東傳教，他的首個目的地不是中國，而是印度南部。 1739 年 10 月，在馬拉巴爾的魯

仲賢表示，“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為 100 名孩子和 3 名成年人施洗”。 5 個月之後，魯仲賢接到前往

中國的調令。 他在書信中告訴父母，省會長將他調換到中國傳教區，“主要是因為我具備一些音樂

知識，這是現如今中國皇帝的一項愛好。 相比較馬拉巴爾，在中國能夠收穫更多的傳教成果”。⑦

乾隆五年（1740），魯仲賢經海路抵達中國，同期抵達的還有數位法國耶穌會士。 “修士趙聖修

通曉曆法，魯仲賢能知律呂，湯執中、紀文能製玻璃。”⑧乾隆六年（1741），除了臨時患病的趙聖修之

外，魯仲賢、湯執中、紀文奉召入京。⑨

擅長演奏絃樂器的魯仲賢入京後，會同德理格、魏繼晉，教導內廷太監學習西洋音樂。 “三名

出色的歐洲音樂人才，尊敬的德理格先生、魏繼晉神父還有我體驗了更大的榮耀。 陛下最終欣賞到

了歐洲音樂的動人之處，他將宮廷中的 18 名年輕侍從託付給我們，要我們以歐洲的方式，傳授彈奏

不同樂器的技藝。 這些學生剛剛學會按照歐洲風格演奏一兩種樂器不久，就被召到皇帝面前。 皇

帝一方面想知道，他們在我們的教導下在音樂方面有了哪些進步，另一方面是為了聽一聽歐洲音樂

究竟如何。 皇帝聽了演奏，極為滿意，以至於下令給每名學生賞賜一筆數額不小的錢，我們作為師

父，每人獲賞一匹最上等的絲綢，我們稱之為大馬士革（Damasc）。”⑩除了實物賞賜，三位西洋樂師

還被允許進宮覲見皇帝，當面向皇帝表達感激之情。 被皇帝接見，在帝制時代被視為無上的榮耀。
在京西洋傳教士在他們寄回歐洲的信件中，為了證明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還有希望與前途，常常會

將皇帝給予的恩寵詳細記述。 如魯仲賢所說：“感謝天主的幫助，給予我們方式和手段，贏得中國

君主和從前一樣的喜愛，讓福音能像從前那樣在這塊廣闊的帝國自由傳播！ 中國皇帝對我們歐洲

人的善意表示，是讓我們在這個帝國獲得認可、得到尊重和愛戴的惟一決定因素。”

皇帝的認可，消除了魯仲賢的疑慮。 “我們最初擔心，因為與中國音樂之間存在巨大差別，我
們的吟唱和演奏方法不會受歡迎。 中國人的傲慢與生俱來，排斥所有外國的事物，不過在宮廷中沒

有人表現出抗拒之意。”皇帝既已表現出對西洋音樂的興趣，表達與皇帝相左的意見並不明智。
何況，偶爾聽聽西洋音樂，滿足獵奇需求，也無傷大雅。 中國樂師演奏的音樂，也讓魯仲賢感受到中

西方音樂的顯著差別。 “就如同中國與歐洲遙遠相隔一般。 中國音樂，雖然也有他們的藝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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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常單調，儘管樂器的種類繁多且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個聲調，演奏的速度也十分緩慢。 與此相

反，歐洲音樂的聲調是混合型的，並且以合乎規則的速度演奏樂器”。

乾隆皇帝認可西洋樂師的演奏技藝。 “有一次，我們的年輕學生在皇帝面前演奏一件歐洲樂

器，不過聲調偏低，與中國樂器接近，這位君主說道：‘我們也有同樣的樂器，你們要學習更多的技

巧，如你們的師傅所教的那樣，演奏出令人愉悅的快音和裝飾音。’我們竭盡所能教會我們的學生

彈奏管風琴、不同的絃樂器和管樂器，以使皇帝高興。”不過，乾隆皇帝對西洋音樂的認知有限，相
信西洋樂師的優勢不過是掌握更好的演奏技巧罷了。

1744 年，乾隆皇帝有意重啟宮廷音樂教學，“這位君主今年再次讓我和魏繼晉神父開展進一步

的音樂教學工作，我們在兩年前給這些太監們講授過最基礎的歐洲音樂知識”。那麼，重啟的西洋

音樂教學成果如何？ 魯仲賢、魏繼晉培養的宮廷樂隊有沒有形成規模？ 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耶
穌會士在書信中鮮有提及。 不過可以確定一點，魯仲賢與其他具音樂才能的西洋教士繼續留在北

京宮廷聽候調遣。 1750 年，皇帝諭令在京西洋樂師編寫琴譜，演奏樂器。 “（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二

日柏唐阿福明來說，八月初九日太監胡世傑傳旨：俟出外以後著傳會琴的西洋人打出琴譜，交與弦

索上人學。 欽此。 于本日員外郎白世秀為西洋人魏繼晉、魯仲賢、那永福三人在瀛台教琴譜”。

遺憾的是，魯仲賢雖然具備良好的音樂素養，但對中國音樂了無興趣。 作為宮廷樂師，他只是

奉命行事：演奏樂器、教授弟子、編寫琴譜。 佈置給他的任務做完了或是終止了，一切也就告一段

落。 反觀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iot），雖然沒有從事宮廷音樂服務，卻翻譯了

《古樂經傳》，還編撰有《中國古今音樂考》（《中國古今樂記》），“帝對西樂失去興趣後，各教士亦轉

而研究中國音樂；錢德明既譯古樂經傳，復以法文撰中國古今音樂考，氏蓋亦精於此道者”。

魯仲賢如此描述包括他在內的宮廷西洋人的日常事務：“數學家們總是坐在計算表面前，或者

在觀象台觀察天體運行，夜晚的安寧因此被打破；玻璃和鐘錶製作者在火爐和鐵砧（Ambos）旁，汗
流浹背；建築師拿著榔頭、鑿子和鉛錘（Bley- Senkel）；音樂師們的中國學生不夠有靈氣，他們千百

次的抑制心中煩惱；畫師們的工作最為艱辛。 因為君主對於繪畫作品永不滿足的喜愛，他們必須從

清晨到深夜，整個禮拜的時間都投入在繪製作品上面，只有禮拜天才能把手從畫板上拿開”。

那麼，北京耶穌會士們的工作意義何在？ 誠如錢德明所說：“凡供奉者，無論具何才能，皆未可

輕視；蓋終有一日被傳召也。 帝之好尚時有變遷，有如季侯。 昔好音樂與噴泉，今好機械與建築

……同一好尚或將恢復，則應常有其人以備供奉。”只要皇帝沒有徹底厭惡西洋技藝，西洋人在宮

廷就會有容身之地，時刻做好準備總是沒錯的。 魯仲賢成為宮廷樂師之後，一度抱樂觀想法：“如
果這名君主認為我們的藝術和學識是他的宮廷服務工作所需要的，那麼這對我們的基督教整體來

說貢獻巨大。 因為，只要我們能擔任類似的工作，那麼我們就能期盼傳教士們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安

全的處境。 即使是出現迫教危險，依靠宮廷中不同的大人物以及官員們，也有望化險為夷，迅速獲

得幫助。”雖然現實打破了宮廷傳教士的此類幻想，不過魯仲賢通過他的書信告訴當時及後世讀

者：有信仰支持的人，所思所想終究不會過於消極。
魯仲賢逝於 1759 年，已知存世書信計有七封，時間跨度為 1739～1747 年。 其中四封中國來信

的內容近似年度中國報導：1743 年 11 月 19 日，致富格伯爵夫人；1744 年 12 月 2 日，致父母和友

人；1745 年 11 月 27 日，致親友；1747 年 11 月 15 日，致富格伯爵夫人。從完成信件的密度來看，
1748 年到 1759 年之間，魯仲賢繼續年度報導的可能性很大，或許是耶穌會士郵傳系統出現問題，
或許是返回歐洲的海舶遭遇惡劣天氣或海盜侵擾，導致此一階段信件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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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仲賢中國報導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有利中國教會的消息；不利中國教會的消息；歐洲

讀者可能感興趣的中國消息。

有利中國教會的消息

1. “南堂”復建

1743 年，遭受地震破壞的北京宣武門教堂（俗稱“南堂”）重新開放，對於在京耶穌會士而言，
這是一件具有象徵意義的大事。 藉此可以向歐洲的天主教信徒和耶穌會的反對者們表明，中國教

務沒有一蹶不振，因為氣派絢麗的聖堂再次聳立在京城。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魯仲賢當年的書信

以極大的熱忱向富格伯爵夫人描述了教堂重建過程和積極意義。
宣武門教堂在 1730 年地震中坍塌，因為資金問題，重建工作直到 1740 年才提上日程，但還需

要皇帝的恩准。 按照中國的農曆，乾隆六年（1741）並不是一個適宜進行土木工程建設的年份，因
為這一年是辛酉年，乾隆的生辰年是辛卯年。 魯仲賢努力解釋中國的風俗：“如果這一年的一個字

與皇帝生辰年的一個字相同，那麼這個帝國的人們為了表示對皇帝的尊敬，為了將這些盲目的異教

徒假想之中的災禍驅離他們的國土，一年當中都不開挖地基、興建房屋。 中國俗語說：不動土。 該

習俗不適用於安葬以及土地耕種。”

乾隆六年正月上諭：“欽天監所奏本年不宜大修營造，原指在官工程而言。 至於民間一應興

作，自不在禁止之列。”在京耶穌會士想當然地以為，宣武門教堂並非重新開挖地基興建，而是在

此前的基礎上重建，應當不受習俗的影響。 “為了保險起見，我們的官員神父還是詢問了海大人，
他是皇帝宮廷的最高大臣。 去年年底，皇帝的一座漂亮宮殿打下了地基，今年雖有禁令，但宮殿建

設繼續推進。 我們是否也可以仿效皇帝的做法，繼續教堂建設？ 然而，我們得到的答覆是：如果想

要消除惡毒的非議以及許多壞人的污蔑，我們就應當將建築工作推遲到下一年。 用這樣的讓步，贏
得皇帝以及民眾的好感，至於所請求的恩准，到時候自然就會獲得。”

在京耶穌會士接受了“海大人”即內務府大臣海望的建議。 1742 年，由宮廷畫師郎世寧（Gi⁃
useppe Castiglione）出面，請求皇帝恩准重修教堂。 1743 年 9 月宣武門教堂重建完成，“聖母聖名瞻

禮，教堂第一次開放，舉辦了首場彌散，一片歡愉情景。 這座宏偉莊重的教堂帶給基督徒心靈上的

觸動難以述說，他們來自我們在此地的五處公教教堂，聚集到這裡，在這個快樂的感恩慶典上為基

督演奏，那種中國式的、非常令人喜愛的樂聲從清晨持續到深夜”。

新開放的教堂擁有氣派的大門、高懸御賜匾額，順治、康熙皇帝嘉獎宮廷耶穌會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徐日昇（Tomás Pereira）的石碑被立在庭院當中，教堂內部裝飾也富

麗堂皇，精湛的貼金工藝和透視技法完成的西洋風格繪畫隨處可見。 魯仲賢需要讓歐洲的捐助人

相信，在推行全面禁教令的情況下，乾隆皇帝恩准了聖堂重建，除了感謝天主大能，再無其他理由可

以解釋。 在京耶穌會士同時認為，聖堂還可以威懾那些仇教的官員以及非教徒們。 當各地官員來

到京城，看到皇帝恩准復建的壯麗教堂，在搜捕隱匿西洋傳教士、迫害信徒時或許會有所忌憚。
2. 祈雨

1744 年直隸地區的持續乾旱引發大範圍的饑荒，魯仲賢借助當時的邸報獲知官方的賑災行

動和社會實況。 邸報一直是西洋傳教士瞭解中國信息的重要媒介，在華法國耶穌會士對邸報多有

譯介，魯仲賢亦強調邸報的信息傳播功能：“需要注意，北京的皇家印房（Hof⁃Lager）每天都會印製

報紙（Zeitungen），維持政府良好運轉的各類事項、帝國全境官員們的報告，皇帝對官員奏報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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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當時最迅速的方式形成消息報導。”

久旱無雨，雖然朝廷撥發了救災錢糧，但湧入京城的逃荒者數量不斷增加，饑饉一天比一天嚴

重。 京城治安惡化，民眾怨聲載道。 “儘管每天都會在許多公開場所向有需求的人發錢，以及數量

巨大的大米，但人們無法阻止形形色色的偷盜活動，這樣的行為每天發生，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窮
人們也會洗劫那些攜帶食物回家的人。”

面對嚴重旱情帶來的社會動盪，乾隆下令全國大赦，還以個人名義發文安撫民眾：
一春以來。 雨澤稀少。 二麥黃萎。 今逾芒種之期。 甘霖猶未普降。 切恐秋禾難以蔔

種。 民食堪虞。 朕心憂灼。 思過省愆。 無一時之暫釋。 朕詣暢春園問安。 皇太后雖慈訓

屢頒。 寬慰朕躬。 而每見皇太后以天時亢旱。 憂形於色。 朕心更為不寧。 今日太后從寢

宮步行至園內龍神廟。 虔誠祈禱。 朕敬聞之下。 惶恐戰慄。 此皆朕之不德。 不能感召天

和。 而累母后焦勞。 至於此極。 為人子者。 實無地可以自容。 即刻前往請安。 諄懇謝

罪。 恐眾不知。 以為別有他故。 並諭內外臣工知之

魯仲賢全文轉譯了這篇官方文書並聲稱，皇帝指定喇嘛求雨，但被證明無果：
這些惡魔的僕人們膽敢公開四處散播這樣的話：上天被這個國家激怒了，因為人們不

敬他們的神。 如果人們想要雨水，皇帝必須要去敬拜他們的神，地點是一處距離北京城兩

里路的修院。 該修院建在山間，位置十分優越，氣派非凡。 皇帝對這些惡魔的僕人們有特

別的好感，於是很快下了一道諭令，要求和尚們必須從那裡搬走，這些中國異教神的侍奉

者在此地已經居住了大約三百年。 和尚們抗拒這樣做，找到了支持他們的朝廷大官們，儘
管如此，佔據了領先位置的喇嘛們還是搬進了修院，舉行隆重的儀式，慶祝住所以及供奉

韃靼惡魔的異教寺廟落成，皇帝親臨現場。 利用這個機會，喇嘛們還得到各種寬待和自

由，獲准在城中建造一座修院和異教寺廟。 喇嘛們沒有忘記所承諾的雨水，他們利用巫術

天天喚醒風暴，四面八方電閃雷鳴，最後一陣狂風刮來，將近在眼前的大暴雨吹散。 天主

不允許喇嘛們利用巫術誤導民眾信奉他們錯誤的教義。

儘管如此，在京傳教士還是擔心喇嘛們可能煽動人們反對西洋人以及天主教，在久旱無雨的危機之

下，作為外來者的西洋人很容易被聯想為引起上天懲罰的根源。 “深思熟慮之後，我們在教堂舉行

了公開的禱告日活動，基督徒們用他們的熱情求告仁慈的天主，讓我們避開危險免遭迫害，施予一

場及時雨。 天主似乎聽見了信徒們的求告，儘管這些人的數量很少，此次公開禱告活動後的數日之

後，至高者賜予了一場豐沛的大範圍降雨。”

據魯仲賢透露，此次降雨前數天，皇帝與宮廷畫師郎世寧有如下對話：“皇帝問我們的修士郎

世寧，同樣的狀況下，歐洲人需要做些什麼，以獲得雨水？ 修士回答：我們通過神聖的禱告以及其他

禮拜，求告天空與大地至高的主宰。 教堂裡基督徒們的禱告也的確是為了這一目標。”乾隆聽到

郎世寧的回答作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但及時降下的雨水至少緩解了皇帝的焦慮，也讓在京歐洲

人暫時擺脫了危險處境。
3. 乾隆視察欽天監

魯仲賢第三篇中國報導，寫於 1745 年 11 月 27 日。 除了教務新聞，魯仲賢的敘述重點與欽天

監有關。 歐洲教士在欽天監的供職自湯若望開始，持續到 19 世紀 30 年代。目前已知關於欽天監

功能與組織架構的西文記述，以魯仲賢的報導最為詳實。
魯仲賢關於欽天監的講述以乾隆皇帝 1744 年視察觀象台為發端。 《清實錄》以一句話歸納乾

17



隆皇帝此次視察活動：“復幸紫微殿觀象台。 還宮。”魯仲賢的報導以數十倍之多的文字量還原了

乾隆九年十月庚午（1744 年 11 月 30 日）欽天監成員接駕“盛景”：“皇帝出行的陣仗非常氣派。 一

大群人走在皇帝前面，他們中除了士兵，還有一品大員，他們都騎在馬上，身著最豪華的衣服。 君主

穿著令人目眩的華服，坐在一架裝飾極其精緻的轎椅之上。 跪在大院第一道大門處迎接皇帝陛下

的人是欽天監滿人監正 以及代表西洋監正戴進賢（ Ignatius Kögler）的劉松齡（Augustinus von

Hallerstein），戴進賢因為腳疼無法參加此次慶典。 其餘 190 名官員皆是欽天監的成員，他們在院子

中排成兩列，皇帝從隊伍中間經過，伴隨輕快的奏樂聲，一直進入大廳。”乾隆皇帝在觀象台看到耶

穌會士南懷仁與紀理安製作的六個體型龐大的青銅天文儀器，感到驚奇的皇帝讚揚了為他服務的

西洋僕從：“的確！ 歐洲人是聰明人啊”。

除了記錄御駕親臨欽天監的榮耀時刻，魯仲賢還介紹了欽天監的組織結構，以及清代帝國官僚

機構體系特有的“滿漢雙軌制”，為當時的歐洲讀者提供了最新信息：
欽天監（das Collegium Astronomicum），也稱算學院（der Mathematische Rath），有些人

還稱它為觀星院（das Gericht der Stern⁃Seher），該機構人數如此之多，對此不必感到驚奇，
因為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人就精通天文學，特別是觀星術方面，非常出色。 該學者聚集

之地的成員有二百人，分屬三組。
第一組，即前面提到的天文曆算，人數眾多且地位重要。 這些人全年觀察所有行星之

間的分合、六星與恒星的分合，進行計算並編寫一本天文日誌，中國人稱之為《時憲》（Ci⁃
tsching）。 要求印製並在帝國全境分發，像喜報一樣。 《時憲》只記載行星的運動以及確

切位置，至於行星沖日與合日的現象，記錄在‘凌犯（Ling⁃fan）表’之中。 曆書的一份樣本

會呈交皇帝，其餘交付欽天監監正和副監正。
該機構的第二組成員，利用天文儀器觀察行星的運行、行星沖日與合日，他們輪班工

作，在觀象台上日夜不停地觀測。 持續不間斷的觀測結果，每天必須以文字形式交給我們

的戴進賢神父，以便他在機構駐地進行調查。 神父將收到的材料有序整理，進行查核，加
以評估，駁回或者認可上報的結果。 同樣的方式也施用於第一組成員的工作，對他們的考

核同樣也是公開進行。
第三組，也是最後一組是星相學（Stern⁃Deutern），戴進賢神父不參與該組的工作。 從

已有的真正的占星術角度來說，他們的占星術是異教徒自己的方式，毫無價值。 但是出於

習慣，作為一種古老儀式在欽天監得到保留。
欽天監所設三個小組，每組都有正師（Lehrer）、副師（Halb- Lehrer）以及在師傅們指

導下負責此項科目的學員（Lehrlinge）。 該機構設兩名監正和五名監副。 滿人監正一，西
洋監正一，滿人副監正二，漢人副監正二，西洋副監正一。

西洋監正戴進賢不參與的“星相學”工作，當指漏刻科。 該科的職能類似堪輿師，負責推算陰陽，占
卜墓地風水等等。 在耶穌會看來，此類工作帶有迷信色彩。 湯若望任職欽天監期間，只負責時憲科

與天文科。 戴進賢顯然遵循了前輩湯若望的原則。 按照魯仲賢的說法，欽天監西洋人希望從事天

文科的工作，因為這是技術層面的工作，不會過多捲入俗務和財務問題。
既然提到俗務和財物，魯仲賢針對性地講述了欽天監的一樁醜聞。 乾隆十年（1745），帝國全

境通報欽天監鬻賣天文生頭銜一事。 各省主政官員向皇帝投訴，要求徹查並處置此事。 欽天監的

滿人監正以及數位副監正被懲處。 “此次事件中，我們的兩位官員，作為監正的戴進賢和作為副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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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劉松齡，沒有受到任何懲處，表明他們是正派人士，不為金錢賄賂所動。”按照官方說法，戴進

賢和劉松齡之所以被免責，“係外國人，從寬免其處分”。皇帝的寬容態度被耶穌會士視為利於教

會的好兆頭，“皇帝對我們表現出的友好善意，讓許多王公大臣和官員效仿”。

不利中國教會的消息

1. 1743 年澳門危機

1743 年完成復建的新“南堂”華麗氣派，卻無法掩蓋在華天主教會日益加深的窘況，也無法阻

止同年澳門一宗涉外命案引發的嚴重危機。 危機關乎澳門西洋人的生存，關乎來華耶穌會士的存

亡。 魯仲賢 1744 年信件報導了此次危機以及關聯事件。
引發 1743 年澳門危機的導火索是澳門民人陳輝千被殺案，據中文文獻記載：“乾隆八年十月十

八日，在澳貿易民人陳輝千酒醉之後，途遇夷人晏些嚧，口角打架，以致陳輝千被晏些嚧用小刀戮傷

身死。”如何處置涉案嫌犯，中方與澳葡當局意見不一，經過多次協商之後，最終，在中方官員的見

證下，澳葡當局在澳門的廣場上絞死了嫌犯。
魯仲賢筆下的案件經過：“1743 年年底，12 月 3 日，一名喝醉酒的中國人攻擊了一名 17 歲的年

輕教徒，這名非教徒的怒氣如此之大，他把年輕教徒弄翻在地，還想掐死他。 這個年輕人在長時間

反抗未果之後，從刀鞘中拔出刀來刺中了那名非教徒，不然准會被掐死。 這一自衛行動激發了一次

大規模的人員聚集，這座城市中不計其數的非教徒大量聚集。 此事很快報告給了廣東省的總督，他
要求人犯接受中國法庭相應的最嚴厲懲處。 但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理者拒絕了這項要求，不同意

將這名年輕人交給陌生的法庭，聲稱類似人犯理應由他們自己審判。”

有關陳輝千被殺案的研究，此前的研究重點多著力探討澳門司法權屬、清政府與澳葡當局之關

係等方面，對案件記錄並無爭議。然而，有關年輕嫌犯的身份認定，魯仲賢給出了與中文文獻記錄

不同的一種說法：“整個事件中，對這名年輕人來說尚有一點特別的運氣，那就是他被中國官員當

成一名歐洲人，不過他並非歐洲人。 雖然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將他生在澳門，按照歐洲式樣穿著打

扮，接受教育並成長。 一旦中國官員們獲知，這名年輕人與他們一樣是中國人，肯定會一致同意，按
照中方的意願進行處罰。”

被廣東官員認定為“夷人”的“晏些嚧”，竟是葡萄牙化的澳門華人！ 研究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

皆不曾提及這一點。 魯仲賢所言是否屬實，尚不能斷定，但該說法具有合理性。 案發之後，澳門方

面為安撫廣東地方政府，很快同意公開處決人犯，假如“晏些嚧”確為一名葡萄牙人，或許澳門方面

的處置會更為謹慎。 我們可以參看澳門發生的另一起涉外命案。 乾隆十三年（1748），兩名中國民

人被駐澳葡萄牙士兵拘捕並毆打致死。 事發後，香山縣丞、海防同知先後要求交出涉事人犯。 與被

當眾絞殺的“夷人晏些嚧”不同，兩名確認是葡萄牙人的涉案士兵得到了更好庇佑，時任澳門兵頭

私自將涉事人犯遣送帝汶。 此舉當然也激怒了廣東地方政府，後果是引發新一次澳門生存危機。
“夷人晏些嚧”伏法並不代表 1743 年澳門危機結束。 在魯仲賢看來。 英國船長安森在廣東沿

海的一系列動作，以及三艘西班牙戰船的到來，都有可能危及澳門西洋居民和天主教會的生存。 安

森被認為劫掠成性，他“征服”了一艘從墨西哥抵達馬尼拉的西班牙船隻來到澳門。 澳門人將英國

人視同為海盜，不歡迎他們，嚴禁提供生活物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安森把船隻直接駛向廣州港，向
廣東地方政府控告澳門人。 因為安森的廣州之行，澳門西洋居民獲悉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諭令，
“上面示意澳葡當局，為防患於未然，今後會派一名中國官員前來管理澳門城，逐步整頓海上、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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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形色色的無序行為”。新到任的中國官員聲稱奉命對此地中國人加強管理，包括奉教中國人。
“他秘密安排了一次調查，要查清此地是否有一些中國人已經入了基督教。 如果他們是基督徒，會
被收監，並戴上枷鎖（Canga）作為懲罰”。

同一時期，從馬尼拉駛來的三艘西班牙戰船進抵澳門，據稱是為了對付海上活躍的英國人。 廣

東地方政府封鎖了澳門，斷絕西班牙戰船的物質供應，以防不測。 所幸，西班牙戰船將領及時與地

方官員溝通並承諾在遠離澳門處停泊，事態很快平息。
遠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密切關注澳門事態，因為這關係到在華傳教事業的存亡。 魯仲賢慶幸

1743 年的種種風波沒有帶給澳門更大的災難。 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澳門城再次獲得安寧，“中國官

員們漸漸不見了，雖然人們不明其中緣由，不知他們出於什麼原因撤離。 天主護佑這座城市，澳門

現在是我們惟一的港灣。 保有了澳門，藏匿在中國全境的傳教士，還有東京、交趾支那以及其他地

方的傳教士，就有了一個開放的通道”。

2.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

魯仲賢存世的最後一封中國來信，落款時間是 1747 年 11 月 5 日，被作者直接稱為“年報”，內
容涉及亞洲各地年度最新傳教信息。 報導重點是中國黯淡的傳教狀況，特別是福安教案。

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福安潛藏的五名多明我會傳教士被官府查獲，先後被處死。 作為中

國教區重大事件，在華耶穌會安排專人報導福安教案始末，所以魯仲賢的補充記述更為側重北京耶

穌會士的救援行動以及個人對多明我會士的支持。

“福安教案”發生後，宮廷耶穌會士希望通過廷臣遞交陳情書，求得皇帝對被抓獲西洋教士的

寬大處理。乾隆寵臣訥親是他們的求助對象。 “我們把相應的求情以及辯護書遞交給首席大臣，
此人在去年被指定為我們的保護者，我們本以為，在合適的時機他可以在君主面前為我們說話。”

遞交給“首席大臣”訥親的陳情書並無太多新意：重複強調天主教有別於當時公認的邪教；回顧前

期君主給予天主教士的恩典，並抄錄康熙朝頒布的《容教詔令》（1692 年）。 魯仲賢相信，耶穌會士

的陳述很難被訥親認可。 因為“與中國宮廷習慣的敘說方式相比，耶穌會士的一些表達或許過於

自由。 那些王公們，除了會逢迎皇帝，不會用其他方式進言。”訥親的確不打算將西洋教士的陳情

書遞交給皇帝，且拒絕為他們進言或說情，反而告誡在京西洋人安分守己：“若是你們不違反這個

國家的法令或是王國治理方式，我們會好好對待你們”。

在京西洋教士的努力並沒有產生積極效果，在魯仲賢完成 1747 年信件之前，“福安教案”的首

犯———多明我會士白多祿（Pedro Sans Jordá）已在同年 5 月被公開處斬。 魯仲賢手頭有一份白多

祿庭審口供抄本，他全文翻譯了這份口供，且認為其中多有不實指控。

•用銀錢收買民人入教———白多祿供詞：“呂宋地方原是番子國最窮的，後來我國在彼行教，
有錢給他，便降了。”

•不許寡婦與守貞女婚配———白多祿供詞：“一項是鰥寡不許續娶再醮，一項是自幼入教者永

不許嫁娶，叫做守童貞。”

•賞罰傳教士的標準———白多祿口供：“總是要從教的人多就有功，人越多功越大，將來便可

升做會長。 若沒有收得從教的人，回到本國，教王不給飯食，還要當街把荊條打辱。”

魯仲賢聲稱，認定天主教傳教士用錢誘民入教是存在已久但毫無來由的謠言。 不許女子婚配

之說不屬實，是對白多祿口供的惡意修改。 魯仲賢相信多明我會士所說實際是守貞女“不許嫁”，
寡婦“不許再醮”。 “許不”與“不許”的含義有差別，前者有包容意，後者為專斷意。至於出現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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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的教廷賞罰傳教士的標準，在魯仲賢看來，根本不是白多祿所說，而是一位中國信徒遭到脅迫

之後的臆造供述。
魯仲賢的辯護並不能影響中國官府對白多祿及另外四名多明我會士的死刑判決，他的辯護更

像是告訴耶穌會的捐助人以及潛在的歐洲讀者：耶穌會士與多明我會士在華根本目的一致。 此前

因為中國禮儀問題，耶穌會與多明我會多有爭論。 隨著制度層面的“禮儀之爭”告終，往事似乎不

再提起，在華西洋傳教士選擇共同面對嚴峻的宣教形勢。

結　 語

雍乾禁教時期，以耶穌會士為主的宮廷傳教士安居北京，依託的恩主是皇帝，竭力為皇帝服務

成為他們重要的世俗工作。 費賴之如此評述：“供奉內廷諸傳教士忠事仇教之君主者，蓋欲便利其

超世的職務，不特為彼等自身，且兼顧散處各省之教侶。”方豪的見解與此類似：“教士為求減輕各

省之教難，偶有潛入傳教而被捕時，亦可進一言而獲赦，遂終老宮中，其遇悲，其志可嘉。”

無論是自我犧牲，還是“終老宮中”，背後隱含都是某種無奈情緒，因為僅憑權宜之計無法改變

天主教在華傳播的被動局面。 作為教會學者，費賴之、方豪或許不願深入批評導致此等被動局面的

己方責任。 竊以為，與前輩耶穌會士相比，後“禮儀之爭”時代在華耶穌會士的開拓性不強，對儒家

學說的理解和認知沒有更多突破，羅馬教廷禁止討論中國禮儀特性的最終決議出台，更為此類思想

惰性提供了法理支持。 在華耶穌會士不再深入研讀中國典籍，不再嘗試耶儒對話，如魯仲賢這樣的

宮廷傳教士，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與士大夫學人進行平等的學術爭論，天主教及其教義在中國的影

響力受到限制。
後“禮儀之爭”時代的宮廷耶穌會士雖不能深度推進東西方思想交流，但他們作為群體在中國

的客觀存在，切實促進了 18 世紀的全球信息交流。 清廷全面禁教，但中國與歐洲的通信交往沒有

完全切斷，除了傳統的海路交通，1715 年俄羅斯東正教使團獲准常駐北京，還為宮廷耶穌會士開闢

中歐陸路交通新渠道。 作為宮廷樂師的魯仲賢，利用京城見聞、邸報和基層信徒通訊網絡收集信

息，他以書信形式完成的年度中國報導部分被公開刊載，友教的歐洲讀者得以瞭解中國教會發展動

態，普通歐洲讀者則從中獲知感興趣的中國時事新聞。

①原文為“普”，此處加以訂正。
②《律呂正義後篇卷首檔》，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

編》（1937 年第 1 輯）第 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2008 年，第 115～116 頁。
③德理格事蹟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49～360 頁。
④魏繼晉是德意志耶穌會士，隸屬耶穌會波西米亞

會省。 乾隆三年（1738），傳教士官員舉薦“能知律呂

之學”的魏繼晉入京，參見《睿鑑錄》，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 （ Adrian Dudink）、蒙曦 （ Nathalie

Monnet）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6 冊，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第 431～ 432 頁）。 乾

隆朝《華夷譯語》由故宮出版社在 2016 年出版。
⑤魯仲賢生平，目前所知僅有法國學者費賴之（Louis

Pfister）所著來華耶穌會士列傳中的簡短介紹，參見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

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839～841 頁。
⑥ 該輯刊全名為 Der Neue Welt⁃ 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n Missionarium Soc. Jesu. Allerhand so

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Schriften und Reis⁃Be⁃
schreibungen,welche (meistens)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Beyden Indien und andern

über Meer gelegenen Ländern （《新世界信使：耶穌會

提供的各類信息———包羅萬象的書信、文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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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出自兩個印度和其他海外國度的耶穌會傳

教士之手，不僅增長見識，且妙趣橫生》），屬連續出

版物，經歷多位編者，下凡引用該書，簡稱中譯名《新

世界信使》，僅注頁碼和出版年代。

⑦魯仲賢 1740 年 2 月 2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2 冊 （ edited by Francisco Keller, Wien: Leopold

Johann Kaliwoda, 1755），第 635 號，第 105 頁。

⑧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 2 輯，北

京：故宮出版社，2012 年，第 198 頁。

⑨魯仲賢抵京時間有 1742 年之說。 方豪、費賴之、榮

振華持此說。 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30 頁；費賴之：《在華耶穌

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39 頁；榮振華（ Joseph Deherg⁃

ne）：《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耿昇譯，北

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736 頁。

⑩魯仲賢 1743 年 11 月 19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 （ edited by Francisco Keller, Wien: Leopold

Johann Kaliwoda, 1758），第 680 號，第 68 頁。

魯仲賢 1743 年 11 月 19 日信件，《新

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0 號，第 69 頁；第 68 ～ 69

頁；第 68 頁；第 69 頁；第 69 頁；第 69 頁；第 70 頁。

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4 號，第 91 頁。

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 5 輯，北

京：故宮出版社，2015 年，第 57 頁。 “弦索”原文作

“弦鎖”。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 631 頁。

魯仲賢 1745 年 11 月 27 日信件，《新世界信

使》第 34 冊，第 686 號，第 115 頁；第 113～ 114 頁；第

114 頁。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40 頁；

《傳教信札》卷 IV，第 56 頁。

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

使》第 34 冊，第 683 號，第 91 頁；第 89 頁；第 89～ 90

頁；第 90 頁。

費賴之對魯仲賢存世書信有過簡單概述，所錄僅

有書信完成時間、地點與收信人，參見費賴之：《在華

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40～841 頁。 奧格斯堡的

富格 伯 爵 夫 人———瑪 利 亞 · 特 蕾 西 婭 （ Maria

Theresia von Fugger⁃Wellenburg） 是中國和越南耶穌

會傳教士慷慨的捐助人之一。 夏伯嘉（Hsia, R. Po⁃

Chia）著有 Noble Patronage and Jesuit Missions: Maria

Theresia von Fugger⁃Wellenburg (1690⁃1762) and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und Vietnam,Rome: Institum His⁃

toricum Societiatis Jesu, 200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4，北京：中華書

局，1985 年。

按：海大人指海望，時任內務府總管，負責宮廷西

洋人事務。

邸報是早期官方新聞紙。 “提塘”與民間報房承擔

邸報的傳抄與發行流通。

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

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3 號，第 86 頁；第 88 頁；第

85 頁；第 85 頁；第 86 頁；第 87 頁；第 87 頁。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16；魯仲賢 1744

年 12 月 2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3 號，

第 88～89 頁。

儘管遭遇本土學人的競爭，欽天監任用西洋職員

的做法頑強維持到 19 世紀。 1838 年，最後一位欽天

監西洋職員、遣使會士畢學源（Gaetano Pirès Pereira）

在北京去世。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27。

按：原 文 為 “ 韃 靼 監 正 Tartarische Praesident des

Mathematischen Gerichts”。

魯仲賢 1745 年 11 月 17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6 號，第 112 頁。

魯仲賢 1745 年 11 月 17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4 冊，第 686 號，第 113 頁。 Lehrer / Halb⁃Lehrer / Le⁃

hrlinge，皆為直譯，對應該機構內不同職階，欽天監職

官制度詳情參看史玉民：《清欽天監職官制度》，北

京：《中國科技史料》，2001 年第 4 期。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36：（乾隆十年三

月）“吏部疏請：將不遵定例、濫收天文生之欽天監堂

司官，分別革職降調。 得旨，戴進賢、劉松齡係外國

人，從寬免其處分”。

時任兩廣總督策楞陳述，載印光任、張汝霖：《澳門

紀略》，乾隆十六年修，嘉慶五年重刊本，台北：成文

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第 144 頁。

乾隆九年，朝廷就陳輝千被殺案出台處理意見，稱

“乾隆九年定例”。 此次事件因此也被稱為“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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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堅持對殺死中國人之外國兇手實施司法管

轄權的案件”。 參見王巨新：《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

究：以廣東地區來華外國人管理為中心》，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2 年，第 306 頁。
西班牙歷史學家袁若瑟（ José Maria González）收

集整理了教案中罹難的五位多明我會士的大部分書

信，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
minicanas de China , Madrid, 1960⁃1967; Misiones Do⁃
minicanas en China , Madrid, 1952⁃1958。 張先清《官

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

敘事》對這部分書信有所介紹和引用。 《清中前期天

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及《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

主教文獻彙編》收錄關於此次教案的豐富中文史料。
在華奧地利耶穌會士南懷仁 （ Gottfried Xaver von

Laimbeckhoven）在 1747～ 1748 年間完成教案回顧報

導，載《新世界信使》第 35 冊，第 691 號；法國耶穌會

士尚若翰（ Jean⁃Gaspard Chanseaume）1748 年底澳門

來信追述此次教案，參見“尚若翰神父就中華帝國

1746 年爆發的全面教案而自澳門致聖—夏欣特夫人

的記述”，杜赫德：《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

憶錄》第 4 冊，耿昇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
參見趙彥昌：《明清奏本運轉流傳研究》，北京：《檔

案學通訊》，2010 年第 4 期；陳玉芳：《康熙時期宮廷

傳教士的上疏途徑》，長春：《古代文明》，2018 年第

3 期。
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第

35 冊 （ edited by Francisco Keller, Wien: Leopold

Johann Kaliwoda, 1758），第 690 號，第 31 頁。
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新世界信使》
第 35 冊，第 690 號，第 33 頁；第 34 頁。
 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第 38～40 頁為口

供譯文。 中文口供原文參見韓琦、吳旻編校：《歐洲

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 （以下簡稱《文獻

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4 號文

獻，第 130～133 頁。
韓琦、吳旻編校：《文獻彙編》），第 130 頁。 魯仲賢

譯文回譯：“馬尼拉是王國之中最窮的，不過自從歐

洲人在他們那裡宣傳教義，給馬尼拉人錢物，他們很

快就屈服了”（魯仲賢 1747 年 11 月 15 日信件，《新

世界信使》第 35 冊，第 690 號，第 41 頁）。
韓琦、吳旻編校：《文獻彙編》第 34 號文獻，第

132 頁。
福建地方官員認定西洋教士不許童貞女嫁人，乾

隆十一年教案善後事宜處置意見中有一條：“守童貞

者，勸令及時嫁娶”，韓琦、吳旻編校：《文獻彙編》第

35 號文獻，第 144 頁。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 876 頁。

作者簡介：柯卉，凱里學院人文學院教師，博士。
貴州凱里　 556011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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